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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发生

有过错的，应在过错范围内与机
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李某与冯某、张某某、
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某某与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自

己所有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驾驶
过程中，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
两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致李某受伤。事
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
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
某无责任。张某某的机动车在某保险
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李某诉至法院，
请求冯某、张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

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零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
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
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
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
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
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冯某酒后驾驶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李某受伤，应承
担赔偿责任。张某某作为机动车所有
人，明知冯某饮酒，仍将自己的机动车
交与冯某驾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
在过错，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 40%
的赔偿责任。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某保
险公司就相关免责条款已尽提示说明
义务，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
偿责任。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超出交强险
责任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李某，其
中 40%由张某某与冯某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

【典型意义】
实践中，有的机动车所有人、管

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存在饮
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的情
形，仍将机动车交与该人驾驶，严重
危害道路交通安全。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主观上具有放任风险发生的过
错，客观上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风
险。本案判决不仅有利于保障受害人
及时获得救济，也有助于强化车辆所
有人、管理人责任意识，引导其注意
驾驶人情况、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
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避免事
故发生。

案例2
乘车人“开门杀”致人损害，

保险公司和乘车人、驾驶人应依
法赔偿

——潘某某与董某某、杜某
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董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

停车，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下车时驾
驶人未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与驾
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碰撞，造
成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公安交管部
门认定，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
潘某某无责任。案涉机动车在某保险
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某某诉至法
院，请求董某某、杜某某、某保险公司
赔偿其损失。某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
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即
50%责任）予以赔偿。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本案中，驾驶人董

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
有实际控制力，其未在乘车人杜某某
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
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
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
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
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
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
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
个整体。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某
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
险公司关于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
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
围的损失，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
偿。结合潘某某提交的损失证据，最终
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潘某某 32 万余
元；超出保险范围的损失，由杜某某、
董某某连带赔偿。

【典型意义】
日常生活中，因驾驶人不当停车、

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
“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本案判决有
利于发挥机动车保险保障作用、确保
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同时有助于引
导驾驶人及时充分提醒、乘车人在开
车门时谨慎注意，促使所有交通参与
人各负其责，强化风险防范意识，避免

“小疏忽”造成“大祸端”。

案例3
“好意同乘”情形下交通事

故致搭乘人损害，应依法减轻驾
驶人的赔偿责任

——李某与张某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日，张某与李某均在同一地点

干活，午饭后，两人均要去另一相同地
点，张某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
李某前往。因系饭后午间，张某驾驶中
突然犯困，未来得及停靠，机动车撞到
路边树木，导致李某受伤。公安交管部
门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
事故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张
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
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中，
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无偿搭乘人李某
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公安交管
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因
张某系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
明张某对损害的造成存在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综合考虑事故成因、现有证据

等因素，应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
扣除张某已经支付的 1.35 万元，最终
判决：张某承担 80%的赔偿责任，向李
某 赔 偿 2.37 万 元（即 4.65 万 元 ×
80%－1.35万元）。

【典型意义】
民法典规定“好意同乘”情形下应

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但同
时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情形下的责任不能减轻。该条规定
并未免除驾驶人的安全驾驶义务。实
践中，公安交管部门就事故作出的全
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
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
等同于确定驾驶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
的过错。本案中，法院综合考虑事故发
生时间系饭后午间、发生原因系驾驶
人突然犯困等因素，认定驾驶人并不
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适当减轻
其责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助、绿色出
行的社会风尚，同时也警示机动车驾
驶人安全谨慎驾驶，共同维护安全有
序的道路交通秩序。

案例4
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

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
交强险应予赔付

——蔡某某与程某、某保险
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程某驾驶混凝土搅拌车，在施工

现场倒车时，不慎将施工员蔡某某碾
压。经鉴定，蔡某某构成六级伤残。公
安交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载明，事
故发生在封闭的工地内部，事故属于
工地安全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该混
凝土搅拌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蔡某某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程某、某保险公司等
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某保
险公司辩称，该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
故交强险不应赔付。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交通事故
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
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四十
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
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
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该条例。本案
事故虽然发生在道路以外的施工区
域，但系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该区
域通行时发生，应比照适用交强险条
例。对于蔡某某的合理损失，应由某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付。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蔡某某 18
万余元。

【典型意义】
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保险，旨在分

散机动车运行风险，及时救济受害人。本
案判决明确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
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虽然不属
于交通事故，但交强险依法也应赔付，充
分体现了交强险在分散风险、救济损害
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效保障了受害人的
损失获得及时充分弥补。

案例5
垫付费用的路救基金管理机

构在道交纠纷案件中提出追偿诉
讼请求的，法院应依法合并审理

——周某与庞某、某保险公
司、路救基金管理机构等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庞某驾驶机动车通过道路路口时，

与周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
成周某受伤、电动自行车受损。公安交管
部门认定，庞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周某负
事故次要责任。庞某驾驶的机动车在某
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路救基金）为周
某垫付抢救费用 4.39万元。周某诉至法
院，请求庞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各项损
失。一审诉讼中，路救基金管理机构作为
案件第三人提出诉请，请求庞某、周某返
还其垫付的抢救费用。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

二百一十六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
五条规定，路救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全
部抢救费用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
事故责任人追偿。本案中，路救基金管理
机构请求法院对其垫付的抢救费用一并
予以处理，具有法律依据，应予合并审
理。庞某、周某分别负事故主要、次要责
任，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由庞某
承担 80%责任，周某自担 20%责任。对于
路救基金垫付的费用，应由庞某和周某
分别按照上述责任比例返还。周某的损
失未超出保险责任限额，由某保险公司
承担。综合考虑便利履行等因素后，最终
判决：庞某应返还路救基金的 3.51 万余
元（即 4.39 万元×80%），由某保险公司
支付给路救基金管理机构；周某应返还
路 救 基 金 的 8700 余 元（即 4.39 万 元 ×
20%），由某保险公司从应当支付给周某
的赔偿款中扣除，直接支付给路救基金
管理机构；其余赔偿款由某保险公司支
付给周某。

【典型意义】
路救基金是依法设立的专项公共基

金，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
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抢救费用，具
有公益性和保障性。路救基金管理机构
对于该基金垫付的费用依法享有对交通
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权。人民法院在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对路救基
金管理机构向交通事故各责任人的追偿
权诉讼请求依法合并审理，既有利于一
次性解决纠纷、减轻当事人诉累，更有利
于基金稳定和保值，维持基金的救助能
力，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群众。

案例6
被侵权人将非机动车驾驶人、

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
告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合并审理

——崔某与宗某、某公司、某
保险公司等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宗某系某公司员工，其驾驶电动自

行车外出执行工作任务时与崔某发生碰
撞，造成崔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
定，宗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崔某无责
任。该电动自行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
商业三者险。崔某诉至法院，将宗某、
某公司、某保险公司一并列为被告，请
求 共 同 赔 偿 其 各 项 损 失 合 计 26 万 余
元。某保险公司辩称，不应将保险合同
关系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合并审理，不
应将其列为共同被告。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的
被保险人对受害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
确定后，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
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公司请
求赔偿保险金。案涉电动自行车投保的
电动自行车商业三者险在功能上与机动
车商业三者险类似，也属为分散交通事
故风险、保障受害人权益而设。参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二十二条规定，被侵权人提起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将承保非机动
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
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有利于一次性解
决纠纷、减轻当事人诉累。由于宗某是在
执行工作任务时发生事故致人损害，超
出保险赔付部分，由其用人单位某公司
承担。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
险范围内赔偿崔某 10 万余元，不足部分
由某公司赔偿。

【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国非机动车保有量不断

增长，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随之增长，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推出非
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用于分散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造成的风险。本案中，被侵权人
将侵权人及其保险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请
求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参照机动车
的相关程序规则合并审理，不仅有利于
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实现纠纷一次性
解决，减轻当事人诉累，也有利于引导社
会公众增强通过参加保险分散风险、保
护他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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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毅（DINGYI)（加拿大国籍），曾琛劼（ZENGCHENJIE）（加拿
大国籍），中利汇宏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杰与被

告丁毅（DINGYI）、曾琛劼（ZENGCHENJIE）、曾德华，第三人上海

睿驭科技有限公司、中利汇宏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九琛实

业有限公司、弘坤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0109民初16070号民

事判决书。丁毅（DINGYI），曾琛劼（ZENGCHENJIE）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中利汇宏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丁毅（DINGYI)（加拿大国籍），曾琛劼（ZENGCHENJIE）（加拿

大国籍），中利汇宏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立与被

告丁毅（DINGYI）、曾琛劼（ZENGCHENJIE）、曾德华，第三人上海

睿驭科技有限公司、中利汇宏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九琛实

业有限公司、弘坤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0109民初16016号民

事判决书。丁毅（DINGYI），曾琛劼（ZENGCHENJIE）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中利汇宏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姚频（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朱德兴诉姚频（此人在境外）、朱

峰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10民初 198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继承人朱德民名下坐

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杨浦区江浦路745弄4号401室房屋的

份额由原告朱德兴继承，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产生的税、费由原告朱

德兴依法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上海市宁国路121号）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邱庆树（YAU HING SHU）：本院受理万来娣与邱庆树（YAU

HING SHU）保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5）沪 0101民初 134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邱庆树

（YAU HING SHU）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万来娣

665，3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53元、公告费400元，均由被告邱

庆树（YAU HING SHU）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万

来娣负担1856元，被告邱庆树（YAU HING SHU）负担3144元。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1234号）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王赤兵（WANGCHIBING）：本院受理原告王贻峰、王赤忠与被

告王赤兵（WANGCHIBING）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王赤兵（WANGCHIBING）公告送达本院（2025）沪0112民

初 60898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要点为：现在被继承人王锦

华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账号或卡号为 1001089201215521287）

内的余额 118621.41元，其中 98851.17元归原告王赤忠所有，剩余

19770.24元归被告王赤兵（WANGCHIBING）所有（如卡余额因结

息、自动扣费等原因发生变动，则以实际金额计算）。如果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672.43 元，由原告王赤忠负担

2227.02元，被告王赤兵（WANGCHIBING）负担445.41元。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王赤兵（WANGCHIBING）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

方梓峰（中国香港）：本院受理原告何逸凡诉被告方梓峰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如下：1. 判令

原、被告就案涉房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解

除；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2025年 6月 20日至 2025年 7月 15日期间

的租金 54246 元；3.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滞纳金（以 54246 元为基

数，自 2025 年 6月 13 日起，按照每日 330 元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洁费 4100元；5.判令被告赔偿

原告家具补偿费用 20000元；6.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窗户损坏费用

1500元；7.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电费 2143.3元、水费 72.9元、燃气费

483元；8.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修复费 5720元;9.就被告已经支付的

保证金 132000元归原告所有，不予返还。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另本院定于 2026年 8月 6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 3302法庭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KELLY SHIYING WANG（王诗颖）（美国）：本院受理原告王

忠联诉被告郑晔、KELLY SHIYING WANG（王诗颖）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保全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 2026年 8月 6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分部

（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 1111号）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KimHoungMin、k-Onetechco.: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美露实业

有限公司与被告 KimHoungMin、k-Onetechco.，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无法依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日。你们应当在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 30日内向本院提交证

据，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蒋兴球(JIANG XING QIU)、吴金妹、上海班诺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皮郁清与被告蒋兴球、吴依芬、吴金妹、第三人

上海班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

无法依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蒋兴球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该起诉

状要点为：1.判令被告吴金妹、蒋兴球在未实缴出资本息范围内对

（2024)沪0116民初9981号民事判决书项下上海班诺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所欠原告本金 300万元、以 3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0%之

标准自2020年5月15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扣减已支付的20万

元后的利息、逾期利息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

判令被告吴依芬对第1项诉请被告吴金妹、蒋兴球的债务在未出资

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同时，向吴

金妹、上海班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告送达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第十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韩伟(WADE WEI HAN)（美国国籍）：本院受理原告许丹丹诉

被告韩伟(WADE WEI HAN)（美国国籍）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6年8月18日下

午14时在本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218号）西漕第二十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方明华（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王卫民诉方明华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6年7月30日

上午9时在本院西漕第十四法庭（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218号）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方培珂(Patrick Michael Pfahlert)：本院受理吴文华与方培

珂(Patrick Michael Pfahlert)、单守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 2026年 7月 30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三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
郑达、黎雅玉、郑志标、袁菊菊、湖北雅成商贸有限公司：本

会于 2026 年 1 月 19 日受理的申请人湖北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2026）武仲受字第 000000395

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7 日和 10 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30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武汉国际仲裁中心）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佛罗里达州波尔克县 第十司法巡回法院

蔡畅航（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万科棉花公寓 15-1912
号 2020 单元，邮编：710119）：特此通知您，针对您就巴尔莫勒

尔庄园二期 130 号地块（Lot 130, Balmoral Estates Phase 2）的税

契出售剩余款项提起的诉讼已正式立案。该地块的地籍图已登

记于佛罗里达州波尔克县公共记录的第 164册地籍图簿第 1页。您

须将您的书面答辩状（如有）副本送达陈长春的代理律师 Robert G.

Menzies，其所在的 FisherBroyles 有限责任合伙事务所（FisherBro-

yles, LLP）的地址为：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市企业大道 3606 号 225

室，邮编：34104（3606 Enterprise Avenue, Suite 225, Naples, Flori-

da 34104）。代理律师的电子邮箱为：robert.menzies@fisherbroyles.

com。该答辩状副本须于 2026年 5月 15日或之前送达；答辩状原件须

在送达代理律师之前或送达之后立即提交至本院书记员处。本院地

址为：佛罗里达州巴托市北百老汇大道 255 号，邮编：33831-9000

（255 N. Broadway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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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

2026年 5月 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解
释（二）》对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具体的操
作指引。《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
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相关
负责人就出台《解释（二）》的相关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民法典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均就
道路交通安全作出相应规定，司法解释
为实践中准确适用法律提供指引。请
介绍一下，除了制发司法解释外，人民

法院还通过哪些方式推进法律实施？
答：民法典在第七编“侵权责任”中

专设第五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以
10个条文对机动车道交纠纷责任作出
规定，尤其是对实践中较为常见且争议
较大的挂靠机动车责任、未过户机动车
责任、好意同乘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系为维护道路交通秩
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财
产安全而制定的专门法律，就车辆和驾
驶人管理、道路通行、交通事故处理等
作出了专门规定。两部法律就交通参
与的全过程作出了基础性规定，为人民
法院正确裁判提供了坚实的立法保

障。两部法律实施以来，人民法院除制
发相关司法解释锚定方向、明确规则
外，还通过多种方式积极落实法律实
施、促进良法善治。

一是推动形成法律实施合力。各
地法院在地方党委领导和最高人民法
院指导下，强化部门协同，推进形成法

律实施合力。有的法院针对道交纠纷中
涉保险公司情形较多的现象，定期向保
险主管部门反馈保险公司成讼情况，促
进行业内部优化管理，依法自动理赔，及
时实现当事人权利。各地法院加强调解
指导，充分发挥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行
业调解等解纷途径作用，互相支持、密切

配合，加大先行调解力度，以法律的正确
实施保障当事人及时获得救济。

二是积极开展对下指导。道交纠纷
情形较多，法律关系复杂，现行法律、司
法解释无法涵盖所有的情形。有些问题
通过制定司法解释解决尚不成熟，对此，
我们采取法答网答疑、推送案例入人民
法院案例库等恰当方式进行解答和指
导，提供稳妥适用法律的思路和参考，确
保裁判尺度统一。目前，在道交纠纷方
面，我们通过向人民法院案例库推送案
例，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认定、保险免责条款提示说明、误工费计
算、未投保交强险法律后果等问题提供
了指引。 ⇨⇨下转第四版

稳妥化解道交纠纷 护航群众出行“平安之路”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相关负责人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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